
1、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中关于投标报价评分标准变更为：

项目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

报价部分

（30 分）
投标报价（30 分）

评标基准值计算方法：

1.供应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按无效标处理。

2.以投标价和评标基准值相比，依据商务标评分标准确定供应商报价

得分。

3.评标基准值：满足招标文件要求，通过初步评审且投标价为最低价

格的投标价为评标基准值。

投标报价得分：

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值/投标价）×30 分

4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：

a.供应商投标的产品全部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且使用该小型或

微型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，则给予该供应商报价 10%的扣除，用扣

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

b.根据财政部司法部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库〔2014〕68 号）规定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监狱企业视同

小型、微型企业，供应商投标的产品全部为监狱企业生产的且使用监

狱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，则给予该供应商报价 10%的扣除，用扣除

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

c.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

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规定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，本项目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

作为投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全部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生产的且使用残

疾人福利性单位商号或者注册商标，则给予该供应商报价 10%的扣

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

d.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

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04〕18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

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51 号）、《财政部

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

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规定，

本项目对供应商所投产品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

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（注：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

单详见财库〔2019〕19 号文）且具有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

报价给予 1%的扣除。

e.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印发《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

府采购实施的意见》的通知》（财库[2006]90 号）、《财政部 发展改

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

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号）规定，本项目

对供应商所投产品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、生态环境保护部发

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（注：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

品目清单详见财库〔2019〕18 号文）且具有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

证书的产品报价给予 1%的扣除。

注：同一投标人，小微企业产品、监狱企业产品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

产品报价扣除优惠只享受一次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


评标价=投标报价-所投小微（监狱/残疾人福利性）企业产品报价

*10%-所投节能产品报价合计*1%-所投环境标志产品报价合计*1%

2、招标文件第四章采购需求及技术参数中所有涉及“提供车辆相关功能实物照片，并在

车辆相应位置图示标注清楚上述功能，未提供则为负偏离”、“提供上述对应功能实景照片，

未提供或者图示不清楚则为负偏离”变更为：所有涉及“提供车辆相关功能实物照片，并在

车辆相应位置图示标注清楚上述功能，未提供则为负偏离”、“提供上述对应功能实景照片，

未提供或者图示不清楚则为负偏离”均删除，主要涉及 A 包：18 吨纯电动洗扫车 13 辆和 B

包：18 吨纯电动高压清洗车 3辆、18 吨纯电动低压清洗车 3辆、垃圾压缩清运车 10 辆。

3、招标文件中第一章招标公告和第三章评标办法关于合同履行期限：50 日历天变更为：

80 日历天。

4、招标文件第七章政府采购合同文本中“8.货款支付支付方式：货物经双方验收合格后，

支付合同金额的 90%，质保期后无质量问题，于 30 日历天内支付合同金额 10%。”变更为：“8.

货款支付：支付方式：货物经双方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支付货款。”

5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中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8 日 09 时 30

分变更为：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21 日 09 时 30 分

采购人：漯河市郾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代理机构：河南骐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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